
 

附錄二、金門縣衛生局性別統計指標定義 

指標項目 定義 

補助自費健康檢查人數 
補助對象為設籍本縣滿三年且年滿三十歲以上者，每兩年補助乙次費

用。 

死亡率(所有死亡原因) 
全年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。 

(已完成戶籍註銷之全年死亡人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 

惡性腫瘤死亡率 
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。 

(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 

事故傷害死亡率 
全年因事故傷害而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。 

(全年因事故傷害而死亡人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 

蓄意自我傷害(自殺)死亡率 
全年因蓄意自我傷害(自殺)而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。 

(全年因蓄意自我傷害(自殺)死亡人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 

死亡年齡-平均數 平均死亡年齡。 

死亡年齡-中位數 死亡年齡中位數。 

癌症死亡年齡-平均數 因癌症死亡之平均年齡。 

癌症死亡年齡-中位數 因癌症死亡之年齡中位數。 

50歲以上失智者 
凡具身心障礙證明、診斷書、醫師意見書或 CDR分數確診相關資料，

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符合失能。 

65歲以上失能老人 65 歲以上老人，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符合失能。 

未滿 65歲失能 

身心障礙者 
未滿 65歲具有身心障礙證明者，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符合失能。 

    註:失能定義:指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，致其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。 


